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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是一家国际非营利非政府环保机

构，拥有逾 140 万会员及支持者。自 1970 年成立以来，以环

境律师、科学家及环保专家为主力的 NRDC 员工们一直为保

护自然资源、公共健康及环境而进行不懈努力。NRDC 在美国、

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欧盟、印度等国

家及地区开展工作。请登录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www.nrdc.cn。

www.nrdc.cn/coalcap

中国是世界煤炭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

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严重的破坏。尤其是 2012 年以来反复出现的全国性大面积重

度雾霾，严重威胁了公众的身体健康。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环境和减少空气污染，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作为课题协调

单位，与包括政府智库、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等 20 多家有影

响力的机构合作，于 2013 年 10 月共同启动了“中国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目（中国煤控项目），为设

定全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实施路线图和行动计划提供

政策建议和可操作措施，促使煤炭消费量在 2020 年前达到峰

值，帮助中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与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nrdc.cn/
coal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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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与 WWF 合作完成 :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

非政府环保组织之一。拥有全世界将近 500 万支持者和一个在

一百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 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

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

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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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基本结论如下：

1. 从实现全球两度温升目标的要求出发，在 2100 年前全球人均碳排放相

等的假设条件下，我国的剩余碳排放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即使充分考虑 CCUS
的发展潜力，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也需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在 2050 年左

右回落至 2010 年水平碳排放水平，并争取向 2025 年达峰并在 2050 年回落至

2000-05 年水平的排放路径努力。

2. 相较于节能情景，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情景下，2050 年我国温室气体

减排量将达到 38.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10-2050 年累计温室气体减排量将达

到 84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将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3. 建议“十三五”期间在当前节能强度目标和碳排放强度目标两个强度

目标控制基础上，适时启动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和化石能源（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制度，从制度上形成对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的强约束。建议

2020 年的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煤以内，其中煤炭消费量控

制在 40 亿吨以下，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下降至 57% 左右，非化石能源

占比提高至 15% 以上；2030 年的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55 亿吨标煤

以内，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下降至 45% 左右，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

20% 以上。

本报告旨在基于国际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和需求，以自上
而下的方式量化评估了两度温升目标下我国的碳排放空间，并
按照实现两度温升目标的可能性从高到低提出了强、高、中三
种控排路径。此外，报告还分析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对我国温
室气体排放特别是碳排放控制工作的意义和减排潜力，并提出
了我国未来强化碳排放控制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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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与国内
形势分析

(1)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和两度温升控制目标的  

 提出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明确

指出，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毋庸置疑的。最近的三个十年比 1850 年以来其

他任何十年都更热，1983 年 -2012 年则很有可能是北半球过去 1400 年来

最热的三十年。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已经越来越广泛并具有

实质性，气候变化已对所有大陆和海洋的自然和人类系统产生了影响。受

气候变暖的影响，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海平面上升速率大于过去两千年

内的平均上升速率，全球范围内冰川继续退缩，海平面上升速率不断提高，

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也在攀升。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

类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

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其中

二氧化碳排放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

IPCC 历次评估报告对于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

的可信度不断加强，最新发布的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极有可能

的是，观测到的 1951-2010 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的一半以上是由温室

气体浓度的人为增加和其他人为强迫共同导致的”。如果没有额外的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全球 2100 年的平均表面温度相对工业化前（1850-
1900 年）将升高约 4℃（3.7-4.8℃），这会给全球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包括大量物种的灭绝、全球和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高温和潮湿对人类正

常活动严重影响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局部冲突等社会问题。从这些科学研

究结论中可以看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全

球各国需共同面对的紧迫任务。

积 极 应 对 气 候 变
化、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已经成为全
球各国需共同面对
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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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控制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已初步达成共识

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于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条指出“公约及其相关法律条文的最终

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以防止对气候系统产

生危险的人为干扰，使生态系统有足够的时间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

粮食生产不受威胁，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尽管《公约》只是在宏观上

要求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但没有明确到底应该把浓度控制在哪种

水平上，而基于当前最佳认知水平的半量化评估显示，如果能本世纪末温

升控制在较工业化前升高 2℃ 甚至更低时，气候变化对包括气候变化脆弱

地区和人群、全球经济和地球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文化的风险将相对

缓和，而该种风险将随着温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因此，从维护人类发展

权益和保护全球气候安全的角度出发，坚持将温升控制在较工业化前升高

2℃ 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球各国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

会上已经就两度温升目标达成了政治共识（大致对应于 450ppm 的大气二

氧化碳平衡浓度的目标），并围绕此目标展开了全球气候体制的磋商。

全球长期温升控制目标的实现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根据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在很可能（90%）实现 2℃ 温升目标情

景下的成本最优排放路径则要求：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同在

2010 年水平的 60%~100%；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温室气体需减少至 2010
年水平的 40%~70%，到本世纪末减至近零。这就全球强化减缓气候变化

的行动，通过能源革命等方式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并实现碳排放的快速下

降，重视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对二氧化碳移除技术

（CDR）等技术手段的研究并尽早部署和实施。根据联合国对于人口的预测，

全球人口在本世纪中叶前仍将保持增长并主要集中于经济和产业发展较为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消除国内贫困、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切实需求，上述全球碳排放仍将在未来控制全球碳排

放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2)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碳排放的形势

我国也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国家气象局相关观测数据，1961 年到 2010 年我国地表平均温

度、平均最高和最低温度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个地区均不同程

从维护人类发展权
益和保护全球气候
安全的角度出发，
坚持将温升控制在
较 工 业 化 前 升 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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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素有 “亚洲水塔”之称的青藏高原地

区 85% 至 90% 的冰川均出现萎缩；受到海平面升高等因素影响近年来长

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海水入侵现象并威胁到流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2009 年

末以来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地均出现严重的持续干旱；

包括高温、暴雨、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气候和天气灾害的频繁出现在给气

候脆弱地区带来严重经济损失。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大国

根据最新发布在《自然 - 地球科学》的论文《持续增长的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对达成气候造成影响》相关数据，2013 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1 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361 亿吨左右，其中中国排放二氧化碳 100 亿吨

（仅能源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排也接近 90 亿吨），占全球总排放的比例达

28%；2013 年我国人均碳排放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超过了欧盟

的平均水平。从碳排放增量角度，当前我国年碳排放增量超过全球年碳排

放增量的一半，成为推动全球碳排放持续走高的主导因素。由此可以判断，

全球碳排放峰值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出现。考虑

到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等因素，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碳排

放仍将呈现上升趋势，若我国碳排放过快增长的势头不能有效缓解，我国

乃至全球碳排放的控制形势均将更加严峻，在国内碳排放持续增长的背景

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也将与日俱增。我国作为一个排放大国和一个

负责任大国，在排放空间约束下和国际减排义务要求下，只有走低碳发展

之路，才能兑现我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的承诺。

控制碳排放已成为我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全面

提升，但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延续的高度依赖资源消耗、粗放式、高碳式

的发展方式，在带来高碳排放的同时，也使压缩型、复合型的环境问题愈

加尖锐。大气环境方面，空气污染呈现由局地向区域蔓延，90% 以上的城

市空气质量不能达标，细颗粒物和臭氧等新型污染物。水环境方面，全国

大部分途径城市的河段水体污染严重，华北等地区地下水也遭受污染；生

态环境方面，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37%，荒漠化土地面积占

国土总面积的 27%，全国 90% 的草原出现退化，生态系统面临严重衰退

甚至崩溃的风险。对我国来说，传统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

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影响基本上同根、同源，主要都来自于大量的能源消费、

1. 包括能源活动和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2013 年我国人均
碳排放不仅超过了
世界平均水平，更
是超过了欧盟的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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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的能源结构和粗放式的能源利用方式，如北京的 PM2.5 成份中，2/3 来

自煤炭和石油的使用，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以化石能源为源的

也占到 3/4 以上。因此，传统的发展方式如不加以改变，不仅会导致生态

环境污染进一步恶性加剧，还会致使我国碳排放进一步增高，更会严重影

响人民的生态健康和生活质量。通过控制碳排放和推动低碳发展，能够促

进绿色发展并推动经济转型，减少由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资源破坏和环

境污染问题，获得显著的协同效益。

控制碳排放和实现低碳发展是我国融入国际发展潮流的切实要求

一方面，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发

展低碳经济已成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动向。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纷纷将

发展低碳产业、提升低碳技术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仅实施

了众多推动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很多低碳相关的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

展和突破，这即为我国控制碳排放和推动低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技

术借鉴，同时也给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若不能及

时更紧当前的发展形势、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处

于被动地位，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会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碳排放已

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发展和市场扩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去十几年来，低

碳排放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发达国家正逐步建立以碳

排放为衡量标准的约束指标体系，并在全球范围推行低碳环保型技术标准

和国际贸易规则，以构建全新的绿色低碳一体化发展格局。我国企业如不

能及时应对、有效控制碳排放，在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严峻的环境壁垒，

不仅会导致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甚至会形成难以走出去的困境。因此，实

现低碳发展既是我国产业和企业跟上世界低碳发展潮流的重要机遇，也是

提高我国行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3) 全球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能源活动是支撑发达国家完成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

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因素，因此各国对于碳排放

控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但考虑到

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和各国发展的需求，从当前来看，在 UNFCCC 框架

下自上而下的确定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已经难以切实推行。

2013 华沙气候大会就推动德班平台下一步工作达成共识，其中最为重

要的一项是邀请各国开始准备各自“预期的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Intended 

而中国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中，以化
石能源为源的也占
到 3/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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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并尽早通报各方，同时授权德班平台

工作组于 2014 年识别提交相关“贡献”时所需的信息。这一决定启动了“国

内准备工作”这一关键环节，德班平台进程已按照相应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真正进入实施阶段，自此“自下而上”的“自主承诺加审评”减排模式基

本形成。

2013 年华沙会议后，各国一直围绕着贡献的力度、贡献的审评以及与

2015 年协议的关系等具体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当前已有欧盟、美国、瑞士、

挪威、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家提出了其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目标和相应草案，

其中行动目标是国家自主贡献的核心内容，也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

甚至在很多发达国家看来，行动目标是国家自动贡献的唯一内容。

2014 年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前夕，欧洲理事委批准通过了欧盟 2030 年

的行动目标，中美共同宣布 2020 年后行动目标意味着占全球碳排放近一

半的经济体完成了国家自主贡献核心内容的准备工作。就欧盟来说，作为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头羊，其 2012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下降约

18.8% ，基本实现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 20%
的目标。在此基础上，2014 年欧盟正式通过欧委会提出的 2030 年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40% 的约束性目标，但上述目标与欧盟之前提出的 2050 年

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80% 的目标仍存在较大的减排差距。就美国来说，

其通过页岩气革命、积极制订发电、交通、建筑等领域相关标准等务实的

行动，2012 年能源活动碳排放量较 2005 年下降了 12% ，但与 1990 年相

比仍然上升了 5%。2014 年 11 月中美在北京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美国正式宣布了 2025 年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26%-28% 的全经济

范围减排目标。美国若实现上述目标，相当于其在完成 2020 年 17% 减排

目标的基础上，到 2025 年时排放量比 2020 年进一步下降 11%~13%，相

比 1990 年则要下降 14%~16%。

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对于维护生态安全的重大意义，控制碳排放是我

国作为一个负责大国参与国际生态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实现国内经

济、社会、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将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发展

规划，开展了大量适应和自主减缓行动。中国政府已宣布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例达到 15% 左右，森林面积比 2005 年增加 4000 万公顷，森林蓄积

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亿立方米等约束性指标。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APEC 峰会上做出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的庄

中 国 政 府 已 宣 布
到 2020 年 单 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 非 化
石 能 源 占 一 次 能
源 消 费 比 例 达 到
1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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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承诺，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继 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控制目标后，我国又先

后于 13 年底和 14 年 9 月出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指导思

想、目标要求、政策导向、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2014 年 11 月中美在北

京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计划于 2030 年左右达

到碳排放峰值和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

的强化目标。我国若在 2030 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意味着我国

单位 GDP 碳排放下降率需大于 GDP 年均增长率，即在 2030 年左右，如

果 GDP 保持 5% 左右的增速，则 CO2 强度的下降率要高于 2005~2020 年

的 3.3%~4%，甚至超过 5%。同时，中国到 2030 年实现 20% 左右的非化

石能源目标，意味着中国非化石能源需以年均 6% 左右的速度增长，需新

增 8~10 亿千瓦的核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装机，相当于中

国当前的煤电装机总和。上述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必须综合运用转变

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能效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等多

种手段，开创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式低碳发展道路。

两度温升控制目标下的全
球和中国碳排放空间约束

(1) 两度温升控制目标下的全球碳排放空间约束

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上升也是导致全球温室

气体浓度快速上升、影响气候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二氧化碳是本报

告主要研究的温室气体。根据相关模型的研究，在未来几十年内，虽然我

们仍可以允许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出现短暂过冲，但浓度过冲的幅度和持续

时间都需有所限制，而且过冲后需采取更强有力的深度减排才能确保两度

控制目标的实现。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2012 年温室气体公报公布

《中美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首次正式
提出计划于 203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
峰值和 2030 年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 左 右 的 强 化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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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2012 年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到 393.1ppm，距离与实

现 2 度温控目标情景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浓度值（450ppm）已为时不远，

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迫切需要大幅度和持续地控制并

减少人为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根据 IPCC 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的研究结果，在 66% 概率实现 2℃
温控目标的情景（即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为 450ppm 所对应的情景，也

称为 RCP2.6 情景）下，全球 2011-2100 年的累积 CO2 排放空间为 6300-
11800 亿吨 CO2；若将可能性降低到 50%，则同期全球累积 CO2 排放空间

可提升到 6300-14300 亿吨 CO2。而按照 IPCC 第五次评估第一工作组的

研究结果，如基于 CMIP5 地球系统模式模拟，则与 RCP2.6 情景相对应的

2012-2100 年间的累积 CO2 排放空间为 5100-15050 亿吨 CO2 （平均值为

9900 亿吨 CO2，且未考虑土地利用变化）。综合两个工作组的研究结果看，

尽管有些差异，但数量大致可比，即从 2011-2100 年的全球累积 CO2 排放

空间，大致在 10000 亿吨 CO2 左右，仅可支持全球按照当前的排放水平排

放不到 27 年（2012 年全球 CO2 排放量约为 376 亿吨 CO2）。这一分析表明，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全球的碳排放容量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正在成为日益

稀缺的战略资源和未来发展的约束。

(2) 全球两度温升控制情景下中国可能面临的碳排放

约束

就全球碳排放空间的分配而言，各国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提出了多种

维度的责任分担或减排方案。本研究在“人年均二氧化碳排放相等”的假

设条件下分配各国的碳排放空间，其涵义是将研究时段内碳排放量之和平

均分配给被该时间段内各年的人口数之和（见下公式）。

是否考虑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会对碳排放空间分配的计算产生很大影响，

为此，本研究分别将 1870 年和 1990 年作为考察碳排放历史责任的起点（其

区别在于是否追究各国 1870~1989 年间碳排放量的历史责任），形成了考

虑历史责任和不考虑历史责任两类方案。

从 现 在 到 本 世 纪
末，全球的碳排放
容量空间已经十分
有限，正在成为日
益稀缺的战略资源
和未来发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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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考虑 1870~1989 年间碳排放历史排放责任时，碳排放历史责

任的起点均为 1870 年，2100 年前每人均有排放人年均碳排放量的权利，

在该种方案下人年均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某国家 i 在 1870 年 ~2100 年允许的碳排放空间为：

方案二：在不考虑 1870~1989 年间碳排放历史排放责任时，不追

溯发达国家于 1870~1989 年间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在该情景下各国

1870~2100 年间允许的碳排放空间为 1990~2100 年间按人年均碳排放量

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与1870~1989年间不追溯历史责任的碳排放量之和。

某国家 I 在 1870 年 ~2100 年允许的碳排放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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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RCP2.6 和 RCP4.5 情景对应的排放空间均是一个较大的变

化范围，而 RCP2.6 情景下实现 2 度温升控制目标的概率更高，因此本

研究分别以 RCP2.6 情景下全球排放空间的中值、高值以及 RCP4.5 情

景下全球排放空间的中值作为全球碳排放空间总量，并在考虑 / 不考虑

1870~1989 年间历史排放责任两种方案下，考察了我国 2012-2100 年间的

剩余碳排放空间。计算结果显示，中国从 2012-2100 年的剩余碳排放空间

范围为 1363-5732 亿吨 CO2（见表 1）。

情景

2012-2100 年中国剩余碳排放空间

追究各国 1870-1989 年
历史排放责任

不追究各国 1990 年前历
史排放责任

RCP2.6( 中值 ) 2570 1363

RCP2.6( 高值 ) 3624 2283

RCP4.5( 中值 ) 5732 4077

(3) 碳排放空间约束下的我国可能碳排放路径

在上述碳排放空间计算的基础上，本研究根据碳排放达峰年、峰值水平、

2050 年排放水平、2100 年排放水平和是否采用 CCUS 等约束条件，分析

研究了我国未来可能的排放路径。

在特定碳排放空间下，本报告根据碳排放达峰年、峰值水平、2050 年

排放水平、2100 年排放水平和是否采用 CCUS 等约束条件，利用曲线拟

合的方法，对 2012-2100 年我国碳排放路径进行了分析。假设未来碳排放

曲线为 f(x)，那么 f(x) 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其中，ES 为我国在不同方案下的碳排放空间；CCUS 为 2100 年前我

国未来可能的碳捕捉和埋存总量，主要参考相关文献基础上获得；E2012、

E2050 和 E2100 分别为我国 2012、2050 和 2100 年的碳排放量，其中 2012
年碳排放量根据统计年鉴能源活动水平和对工业过程碳排放的初步评估数

表 1  不同概率实现 2oC 温升目标条件下以人年均碳排放相等原则计算得
到的 2012~2100 年我国的剩余碳排放空间（单位：亿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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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报告关于我国历史碳排放量的计算仍参考 2013 年前的相关年鉴数据计算得到，未考虑历年能
源数据未来可能进行的调整。

3. 根据《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公布的 2005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我国 2005 年能源活动二氧化
碳排放约 54 亿吨，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接近 60 亿吨。

据计算得到 2，2050 年假设排放量分别回到接近 2010、2005 年前、1990
年排放水平，2100 年碳排放量分别假设回到接近 0、10 亿吨以下和 25 亿

吨以下。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按照实现两度温升目标的概率差异对表 1 中不同

碳排放空间条件下的未来碳排放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按照实现两度温

升目标可能性由高到低，分为强控排路径、高控排路径和中控排路径（依

次用蓝、绿、红三种颜色表示），如图 1 所示。三类排放路径的具体描述

如下：

强控排路径：从碳排放总量角度，在该路径下，即便充分考虑 CCUS
等低碳技术的高的应用潜力，中国碳排放也需在 2020 年前达峰，碳排放

峰值维持在当前水平，且需在达峰后实现碳排放快速下降，2050 年回落

至 1990 年水平而后全社会碳排放快速向近零排放靠近。从单位 GDP 碳

强度角度，该路径下我国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水平较 2005 年下降约

52%，大幅超额完成哥本哈根减排承诺，2030 年和 2050 年单位 GDP 碳

排放分别在 2005 年基础上下降约 75% 和 95%。总体而言，强控排路径对

我国的能源和产业的低碳转型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实现难度较大。

高控排路径：在该路径下，从排放总量上看，我国的碳排放需在 2025
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到 2050 年回落至 2000~2005 年水平 3，而后碳

排放继续保持快速下降趋势，但下降速率较强控排路径有所减缓。从单位

GDP 碳强度角度，该路径下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水平较 2005 年下降

约 48%，超额完成哥本哈根减排承诺，205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在 2005
年基础上下降约 70% 和 90%，与 OECD 国家 2010 年水平基本相当。

中控排路径：在该路径下，从总量上看，我国碳排放需要在 2030 年

左右达到峰值并将峰值控制在 120 亿吨以下，并使 2050 年碳排放回落至

2010 年水平，相应的碳排放量下降速率与强控排路径和高控排路径相比较

为宽松，但也需要付出较大的减排努力。从单位 GDP 碳强度角度，在顺利

完成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提出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碳强度控制目标的基础上，2030 年和 2050 年单

位 GDP 碳排放需在 2005 年基础上下降约 65% 和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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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碳排放约束条件下的三类排放路径约束（单位：亿吨）

总体来看，我国已提出的减排承诺目标与中控排路径区间相对吻合。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碳强度下降 40-45% 的承诺的基础上，

2014 年我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了将在 2030 年左右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比当前的碳强度减

排更为严格的总量控制目标。上述目标与中控排路径区间的上限要求基本

一致，也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条件下，在三种可能的排放路径中最可能实现

的一种碳排放控制情景方案。

强控排路径要求我国基本按照 IPCC 成本最优排放路径同样的减排力

度进行减排。即使充分考虑未来 CCUS 应用的可能性，我国也需在 5-10
年间尽早达峰并且使峰值基本维持在现有水平，而后实现碳排放快速下降，

在 2050 年左右回落至 1990 年水平，这无疑对我国的能源和产业的低碳转

型的要求极为严格，也将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大的外部约束，

从我国当前城镇化进程和产业、技术的发展阶段看能实现的困难极大。

高控排路径下，我国的碳排放需在 2020-2025 年间实现碳排放达峰，

碳排放量需控制在 100 亿吨左右的水平甚至更低，并在 2050 年回落至

2000~2005 年水平。相较于强控排路径，高控排路径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的约束限制作用有所减弱，但也对我国的碳排放控制

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一情景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充分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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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加快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各行业的节

能减排力度，居民生活和消费也必须向更为低碳、集约的方式转变。另一

方面，考虑到碳排放控制工作的推进对大气、水等环境保护领域也将带来

巨大的协同环境效益，积极推动低碳发展是满足国内人民对于“绿水青山”

的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我国也将会在努力兑现 2030 年左右碳排放总量

达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尽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和低的排放水平实现碳排放

达峰，使我国的碳排放路径尽可能的向高控排路径靠近。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对温室气
体控制的意义和潜力分析

我国的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是世界上唯一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大

国。根据中国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比

80.02%，而能源活动碳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90.4%。根据 IEA 对于

中国能源活动碳排放相关分析，煤炭消费碳排放在能源活动碳排放中占比

长期维持在 80％左右。基于上述数据可以发现，煤炭消费带来的碳排放

占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比例长期维持在 70% 左右，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

比例在 55%-60% 之间，是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乃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主

体。若考虑到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中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煤炭在

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将会更高。

根据相关能源和碳排放模型研究预测，2020、2030 年一次能源需求

将分别达到约 50 亿吨标煤和约 60 亿吨标煤的水平，煤炭在 2030 年前在

能源结构中占比仍然将维持在 50% 左右的水平，其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从控制碳排放、实现低

碳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动煤炭比重将持续下

降并尽快达到国家煤炭消费总量的峰值，并进而实现煤炭消费总量的逐步

下降，是抑制我国碳排放过快上升趋势、实现 2020 年哥本哈根碳强度下

降目标和 2030 年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关键，也是实现我国未来碳排放路径

煤炭消费带来的碳
排放占我国能源活
动碳排放比例长期
维持在 70% 左右，
占 我 国 温 室 气 体
排放比例在 55%-
6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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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控排路径向高控排路径转型的最大潜力所在。另一方面，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在减少消费侧碳排放的同时，也将带来煤炭生产和消费全生命周期

中其他温室气体减排和大气、水、健康方面的巨大环境效益，因此尽快推

动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本报告着重对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带来的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

及黑碳减排的环境效益进行了研究分析，主要思路包括：首先，煤炭消费

量控制带来的煤炭生产需求的下降，将减少煤炭开采过程中甲烷的排放；

其次，煤炭消费量控制将降低煤炭的长距离运输需求，从而减少煤炭运输

过程中燃料消耗，减少运输过程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三，终端用户侧煤炭

消费量的控制，将直接减少煤炭终端消费的二氧化碳和黑碳两类温室气体

的排放。其中，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中温室气体减排量分别由煤炭生产、

运输或消费过程中活动水平下降幅度、单位活动水平对应的排放因子、单

位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 4 相乘得到。

根据本报告的测算，一吨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全周期的温室气体排

放约 2 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约 96% 发生在消费环节，主要是由于煤炭直

接燃烧量下降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如表 2 所示。

煤炭生产 煤炭运输 煤炭消费 总量

温室气体排放量

(kg 实物量 )
CH4 3.42 CO2 13.6

CO2 1890
黑碳 0.14

折合二氧化碳当量

(kg CO2e)
67.4 13.6 1915.9 1996.9

本研究对中国煤控项目下三种情景（即节能（基准）情景、煤控情景

和两度情景）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三种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

比较得到煤炭消费控制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贡献，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表 2  单位煤炭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4. 全球增温潜势是某一给定物质在一定时间积分范围内与二氧化碳相比而得到的相对辐射影响值。

一吨煤炭生产、运
输和消费全周期的
温室气体排放约 2
吨二氧化碳当量，
其 中 约 96% 发 生
在消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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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础、煤控和两度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量 5

图 3  煤控情景和两度情景的减排量分解

5. 除考虑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外，还包括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中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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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节能情景，煤控和两度情景下 2020 年当年温室气体分别减排 7.7
和 23.3 亿吨，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分别为 0.07-0.36 万亿、0.20-1.11 万

亿（2012 年人民币不变价），相当于 2020 年 GDP 总量的 0.07-0.37%、

0.21-1.13%。随着 2030 年至 2050 年之间煤炭消费量控制效果的逐渐显现，

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进一步加强，2030 年当年煤控和两度情景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分别达到 24.2 和 42.1 亿吨 CO2e，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分别在

0.28-1.34 万亿、和 0.49-2.34 万亿元，相当于 2030 年 GDP 总量的 0.14-
0.67%、0.25-1.17%；2050 年当年煤控和两度情景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上升

至 38.6 和 60.9 亿吨 CO2e，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分别上升至 0.76-2.77 万

亿和 1.20-4.37 万亿元，相当于 2050 年 GDP 总量的 0.20-0.72% 和 0.31-
1.14%（如图 4 所示），减排的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巨大。 2010-2050 年

煤控情景和两度情景下累积温室气体减排量分别达到 823 亿吨 CO2e 和

1475 亿吨 CO2e, 相当于 2005 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1 倍和 20 倍。

与此同时，要注意到，煤炭消费控制除带来温室气体和黑碳的减排效

益远不止于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包括减少煤矿事故、维护北极和高原

地区生态等协同效应，这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有

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效益。

图 4  不同情景下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效益（占当年 GDP 比例）
（深蓝色、浅蓝色分别代表煤控和两度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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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碳排放控制的
主要思路

从碳排放约束的角度出发，我国需要重新审视能源发展战略，从根

本上控制能源过快增长并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

2012 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11.5%，却消耗了全球 21.3% 的能源，

其中全球超过 50% 的煤炭消费发生在中国。能源消耗过快增长，特别是煤

炭消费的过快增长使我国在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上均冠上了“世界第一排放大国”的头衔。控制碳排放的过快增长，不仅

是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

在要求。

通过实施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双控，是扭转碳排放放量快速上

升势头的重要手段

“十一五”和“十二五”以来，我国分别制订实施了能源强度控制目

标和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尽管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良好，

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还未发生显著改变。这说明，单纯依

靠能源强度目标和碳排放强度目标将难以对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形成足

够强的约束。从时间上来看，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哥本哈根减排承诺的

关键时期，也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本报告建议在当前的能源强度目标和碳排放强度目标控制基础上，

加快实施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双控制度，以强化倒逼经济和能源的低

碳转型。

以碳排放控制为抓手，形成对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的

强约束

考虑到近期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特征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为推

动我国碳排放在 2030 年左右尽早达到峰值，我国必须尽快达到煤炭消费

峰值，才可以为其他低碳能源的发展留出空间。结合目前国家的相关规划

单纯依靠能源强度
目标和碳排放强度
目标将难以对我国
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形成足够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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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议 2020 年的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煤以内，

其中煤炭消费量控制在 40 亿吨以下，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下降至

57% 左右，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 15% 以上；2030 年的全国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在 55 亿吨标煤以内，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下降至 45%
左右，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 20% 以上。

从具体措施来看，一是实现煤炭由分散式到集中式利用的转变

首先，在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基础上提高发电用煤的比例。一方面将

输煤、用煤转变为输电、用电，在大型煤炭基地和大型矿区，建设大型坑

口电厂和低热值煤电厂，推进煤电一体化和煤电联营，同时完善特高压输

电网络等煤炭生产基地到消费市场的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2020 年使发电

用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高至 60%、此后该比例进一步提升并向经合组织超

过 80% 的比例乃至美澳等国 90% 的比例接近。

二是以标准制订为主要抓手减少重点行业煤炭的使用和碳排放

以建立排放标准为抓手，参考美国对国内电厂碳排放的治理方法，分

阶段、分步骤出台对重点行业和技术的强制性碳排放标准，并制定具体的

执行和管理办法。有关部门和机构组织研究和建立碳排放相关的标准体系，

在煤炭清洁高效发电方面，设置新建燃煤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在

煤炭生产方面，制定煤炭洁配度指标体系，设置进入流通市场的煤炭洁配

度准入标准，低于标准的煤炭禁止长途运输及在市场上流通，并严禁工业

锅炉采用低于标准的煤炭。

三是积极开展煤炭低碳利用核心技术工程示范

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部门和行业就重点、难

点煤炭低碳发展技术开展工程示范，包括 700℃ 超超临界、IGCC、工业

余热发电技术、CCUS、煤基多联产、煤电 / 煤化工 +CCUS 等技术和项目

的试验示范工作。

四是推动耗煤行业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依托已有碳排放区交易试点，以及未来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

耗煤炭行业企业强制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中。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碳放权交易市场的具体实施细则、配额分配方法等碳排放交易的相关规定，

对煤炭利用进行约束。 

建议 2020 年的全
国煤炭消费量控制
在 40 亿吨以下，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
费 中 比 重 下 降 至
57% 左 右， 非 化
石能源占比提高至
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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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温室气体总量控
制与煤炭总量控制
相互作用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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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首先调研省市将碳排放控制目标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纳入

本地区”十二五”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的情况，辨析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

结合省市提出的本地区碳强度目标、节能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等，

以及已开展的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试评价考核和省级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编制等工作所取得的相关结论，分析在碳排放约束背景下将地

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纳入本地区“十三五”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本项目重点研究地区碳排放控制目标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

标之间相互影响机制，分析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煤炭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及分析实施地区碳排放控制目标对煤炭消费总量的影响和实施煤炭消费总

量目标对地区碳排放量的影响。

基于碳排放控制目标对煤炭消费量产生的约束作用，本项目还通过

“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了地区碳排放控制目标分解，为各地区煤炭消费

总量提供碳排放控制约束。结果显示，碳排放试点地区在 2020 年前后基

本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东中部发达地区在 2020 年后碳排放不再增长，

到 2025 年基本达到峰值。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将

经历碳排放快速增长期，在 2020 年后排放量增长有放缓趋势，到 2025 年

达到平台期，在 2030 年后碳排放开始下降。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发展相

对落后，2025 年后开始受到相应的碳强度约束，那么，国家是有可能在

2030 年左右甚至更早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的。

本项目在调研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与煤炭总量控制实施现状
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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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控制目标和煤炭
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纳入
地区规划的情况

(1) 碳排放控制目标纳入地区规划的情况

我国地区碳排放控制目标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

方式。“自上而下”，指的是全国二氧化碳下降指标分解到各省，要求各省

到 2015 年完成各自的二氧化碳下降目标。除了各省碳强度减排目标，全国

还有 6 省 36 市参与了国家发改委开展的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自

下而上”指的是我国低碳试点地区在其实施方案提出的碳排放控制目标。低

碳试点省区和城市要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低碳发

展模式，率先形成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大部分低碳试点

省市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峰值目标或总量控制目标，以此加快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出控制高耗能行业产能总量、化石能源消

费总量、煤炭消费总量等目标。从对各省市碳排放情况的考核情况来看，试

点省市均较好地完成了碳强度下降目标任务，碳强度下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

碳强度降幅。

(2) 煤炭消费总量纳入地区规划的情况

确定绝对量削减目标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提出了未来相比 2012 年煤炭消费总量绝对

量削减的目标。北京市作为全国第一个提出煤炭消费总量削减的地区，在《北

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制定了到 2017 年全市燃煤总量

比 2012 年削减 1300 万吨，控制在 1000 万吨以内的目标。天津、河北、

山东等地区最初制定了本地区煤炭消费总量增量控制目标，但随着国家要

求的出台，也纷纷调整为绝对量削减目标。

北 京 市 制 定 了 到
2017 年全市燃煤
总量比 2012 年削
减 1300 万吨，控
制在 1000 万吨以
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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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相对量削减目标或峰值年份

重庆、湖南、福建、甘肃均提出了相对量削减目标。“长三角”周边

的上海、江苏、浙江在其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提出到 2017 年煤炭消费总

量要达到峰值，实现逆增长。陕西计划从 2015 年起，将全省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在 1.275 亿吨以内，到 2020 年，力争实现零增长。新疆则提出乌

鲁木齐城市群（乌鲁木齐、昌吉、阜康、五家渠共 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

三个县级市）实现煤炭消费总量零增长。

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增量

广东省在“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在“珠三角”

地区试点建立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度，新上燃煤项目试点实施煤炭总量平

衡和等量替代、减量替代制度，要求“十二五”期间全省新增电煤控制在

4000 万吨标准煤以内。山西同样提出了到“十二五”期间，全省新增煤炭

消费量控制在 8200 万吨以内的目标。

(3)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纳入地区“十三五”规划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结合各区域现有煤炭总量控制目标及治理大气污染的需要，各地区应

量力而行地制定“十三五”期间区域煤炭总量控制目标。对于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空气质量是其煤炭消费总量的硬约

束，有必要设定煤炭绝对量削减目标。对于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

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乌鲁木齐等试

点城市群，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设定煤炭相对量削

减或增量控制目标并提出峰值年份。对于云南、广西、贵州、宁夏等欠发

达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气污染还不是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二氧化碳减排

目标可能将成为其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约束指标，因此，在以上地区可设

定煤炭增量控制目标，确保煤炭消费量不超过生态红线。各地区“十三五”

期间煤炭消费总量纳入地区规划的目标划分归纳见表 3。

根据表 3 的目标划分，“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煤炭消费总量目标分类

见图 5。

结合各区域现有煤
炭总量控制目标及
治理大气污染的需
要，各地区应量力而
行地制定“十三五”
期间区域煤炭总量
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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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总量纳入地区规划的可能方案

图 5  “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总量纳入地区规划的可能性

地区 “十三五”规划煤炭总量控制目标类型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煤炭总量控制试点地区 
设定煤炭绝对量削减目标 

确定 2020 年相对 2015 年煤炭削减量

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

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乌鲁木

齐城市群

煤炭相对量削减或增量控制目标 

提出峰值年份，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实现煤炭峰值

云南、广西、贵州、宁夏等欠发达地区；东北各省 
煤炭增量控制目标 

确保煤炭消费量不超过生态红线

绝对量削减

确定峰值年份

控制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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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碳排放控制目标对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影响机制

本研究选定我国某一省份作为案例研究。该省份“十二五”能源、碳排

放相关目标如下：（1）总量控制目标：按照“保发展、促节能、控总量、

留余地”的原则，2015 年案例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9000 万吨标准煤左右。

（2）结构调整目标：到 2015 年，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 以上，其中

天然气比重超过 20%；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2000 万吨以内；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力争达到 6% 左右。 （3）节能减排目标：到 2015 年，

案例省万元 GDP 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17%，万元 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比 2010 年下降 18%。 （4）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到 2015 年，案例省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下降 18%。在以上目标约束下，案例省 2015
年能源结构目标如表 4。

 年份 2010 年 2015 年

能源品种 实物量
标准量        

( 万吨标煤 )
比重（%） 实物量

标准量    

( 万吨标煤 )
比重（%）

煤炭 ( 万吨 ) 2750 2100 30.3 2000 1500 16.8

调入电（亿千瓦时） 533 1600 23.1 710 2200 24.4

天然气（亿立方米） 75 910 13.1 180 2200 24.4

油品（万吨） 1480 2110 30.3 1680 2550 28.3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220 3.2 - 550 6.1

合计 - 6940 100 - 9000 100

表 4  案例省 2015 年能源消费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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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地区碳排放控制目标对煤炭消费总量的影响  

 机制

本研究根据案例省的能源消费特点建立碳约束优化模型。优化模型的

目标是使案例省能源消费成本最低，约束条件包括社会基本能源消费保障、

油气供应约束，碳排放约束和节能量约束。优化模型方程如下：

具体约束条件的对应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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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碳约束条件下案例省 2015 年能源消费结构

将上述约束条件代入优化模型，输入不同的碳约束条件下，得出符合

上述约束条件并保证全社会用能成本最低的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

由于煤炭价格相比油品、天然气更低廉，因此模型计算结果可看作在满足

碳约束条件下所能消费的煤炭最大值，余下的用能由油品和天然气消费来

保障。

从模型的计算结果来看，碳排放约束目标与能源消费总量直接挂钩。

在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确定的情况下，收紧碳排放约束目标将迫使地区调

整能源结构，从用煤改为用气。从行业上来看，碳排放约束目标对电力和

热力行业用煤产生影响较大，在较紧的碳排放约束情景下，电力行业将从

煤电向气电转变，供热行业也将从供煤改为供气。因此，在碳排放约束目

标情景下，天然气将作为重要的过渡能源，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逐渐

增加。

(2) 实施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对碳排放量的影  

 响机制

为量化案例省煤炭消费总量约束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根据案

例省的能源消费特点建立煤炭消费总量约束优化模型。优化模型的目标是

碳约束条件 煤炭（万吨） 油品（万吨） 天然气（亿 m3）

<14000 万吨 2505.4 1748.3 153.85

<13000 万吨 2325.0 1748.3 161.28

<12500 万吨 1830.9 1748.3 181.63

<12000 万吨 1336.9 1748.3 201.98

<11500 万吨 842.89 1748.3 222.33

在碳排放约束目标
情景下，天然气将
作为重要的过渡能
源，在未来能源结构
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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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约束条件的对应解释如下：

使案例省能源消费成本最低，约束条件包括社会基本能源消费保障、油气

供应约束，煤炭消费总量约束和节能量约束。优化模型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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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案例省 2015 年约束条件代入优化模型，输入不同的煤炭约束条件下，

得出符合上述约束条件并保证全社会用能成本最低的煤炭、油品、天然气

消费量。

从模型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煤炭约束目标对于碳排放下降有直接贡献。

当降低全社会用煤量时，为保障社会用能需求，天然气消费量将上升，由

于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较低，全社会碳排放量将显著下降。从省区实践

来看，设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或峰值目标的地区，碳排放也会很快达峰。

比较两个约束模型，碳排放约束目标对能源消费总量影响较大，在目

前我国用煤比例较高的阶段，设置碳排放约束目标将显著增加天然气消费

比重，随着经济发展，碳排放约束目标趋严，天然气消费也将受到一定约束，

全社会用能将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因此，设置碳排放约束目标将对调整

能源结构、促进全社会单位用能低碳化起到显著影响。相比之下，设定煤

炭消费量目标较为直接，对碳排放量降低也有直接影响，但如果没有相应

的能源消费总量约束，天然气消费量将不受约束，在天然气价格较低的情

况下，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表 6  不同煤炭约束条件下案例省 2015 年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约束条件 碳排放（万吨） 油品（万吨） 天然气（亿 m3） 

<2200 万吨 12751 1748.3 160.7

<2000 万吨 12126 1748.3 168.9

<1500 万吨 11676 1748.3 172.2

<1200 万吨 11372 1748.3 184.5

<850 万吨 10877 1748.3 192.3

设置碳排放约束目
标将对调整能源结
构、促进全社会单
位用能低碳化起到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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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于人均 GDP 的省区类型划分

类型 省份

碳排放试点地区 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东、重庆

东中部发达地区 江苏、浙江、福建、内蒙、辽宁、山东

中西部中等地区
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广西、海南、四川、山西

西部欠发达地区 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省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
标应该考虑的碳约束因素

(1) 确定地区碳约束目标的原则

主要约束对象为重点排放工业企业

分析我国碳排放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目前

工业排放普遍占到各省排放量的 80% 以上），因此我国近期主要减排约束

对象应为工业企业，尤其是重点用能企业。根据 2012 年数据的测算结果，

各地区重点排放企业排放量基本占到工业排放的 80-90%，因此对“大排放

单位”进行约束将有效降低各地区碳排放。

经济发达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根据人均 GDP 和碳市场政策可能实施情况，将我国分为四类地区：碳

排放试点地区，东中部发达地区（人均 GDP 大于 8 万元），中西部中等发

达地区（人均 GDP 为 4-8 万元），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均 GDP 小于 4 万元）

（见表 7）。以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验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纳入碳排放交易的企业门槛（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越低。由于四类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公平原则和地区差异性原则，对经济发展较快

的地区设置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

注：由于缺乏统计数据原因，未包括西藏及港澳台等地区。

各地区重点排放企
业排放量基本占到
工业排放的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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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及生活排放根据人年均历史排放量进行分配

在三产及生活排放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历史排放较高，且能源供应严

重依赖西部地区，可考虑由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未来的碳减排“买单”，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东部出资、西部减排”的减排模式。在分配三产

及生活排放配额时应根据各地区的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给西部地

区留出更多的排放空间，通过东部地区购买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配额，实现

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碳补偿”。

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尽快实现碳排放峰值

初步分析表明如果碳排放试点地区在 2020 年前达到峰值，东中部发

达地区在 2025 年前达到峰值，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也

从 2025 年后开始受到相应的碳强度约束，那么，国家是有可能在 2030 年

左右甚至更早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的。

(2) 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目标

各地区“大排放单位”约束目标计算。本研究根据“万家企业节能低

碳行动”节能量目标对各地区 2012 年“大排放单位”能耗值进行了测算。

结果如图 6 所示，各地区重点排放企业占各省总能耗比例大部分在在 30%-
60% 左右。

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各地区设置的重点企业排放量约束门槛，对各地

区门槛以上企业进行绝对量约束。参考碳交易试点地区门槛设置情况，人

均 GDP 达 8 万的省份将年排放达 2.5 万 tCO2（能源消费量在 1 万吨标煤

左右）以上的企业承担绝对量化减排目标，人均 GDP 为 4-8 万的省份将

年排放达 12 万 tCO2（能源消费量在 5 万吨标煤左右）的企业承担绝对量

化减排目标，人均 GDP 在 4 万以下的省份将年排放达 22.5 万 tCO2（能源

消费量在 10 万吨标煤左右）的企业承担绝对量化减排目标。承担绝对量化

减排目标的企业要在每五年实现 10% 的减排量。同时设置“毕业机制”，

即人均 GDP 达到相应标准的省份也要相应调整门槛，增加承担绝对量化

减排目标的企业。在门槛以下的重点排放企业（如中部中等发达地区 2015
年前年排放量低于 22.5 万吨二氧化碳的企业）虽然不用承担绝对量化减排

目标，但也要对其实行一定约束。

可考虑由东部地区
为西部地区未来的
碳减排“买单”，
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起“东部出资、
西部减排”的减排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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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地区重点排放工业企业能耗占省总能耗比例

各地区非重点排放企业约束目标计算。

除重点企业外，非重点企业排放量可以在未来继续增长，尤其是应为

中西部地区留出工业发展空间，因此各地区非重点行业将随 GDP 还有一

定增长。但考虑到我国节能减碳的现实需要，对非重点企业也应有一定的

增量约束，其碳排放强度下降应不超过全国各地区未来碳排放强度下降水

平，确保工业企业率先减排，推动各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各地区重点

和非重点排放企业约束目标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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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三产和生活排放约束目标计算

对于工业排放以外的三产和生活排放，主要来自建筑和交通。在同一

时间尺度上，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三产比例普遍较高；相比之下，

西部地区三产和生活排放占比相对较低。如果从历史排放的角度看，东部

地区人均建筑、交通的历史排放量相对西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人均历史

排放较低。因此，根据各地区历史排放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三产和生活

排放实现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配额转移”，在计算各地区碳排放约

束值时，根据三产和生活排放历史人年均排放量，得出东部地区高于全国

的比例以及西部地区低于全国的比例，得到相应的折算系数。在计算各地

区约束值时，各地区应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乘以相应的折算系数，相当于

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未来的三产和生活排放留出更多空间。

图 7  各地区工业排放约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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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地区碳排放约束值（单位：亿吨）

各地区总排放约束目标

根据上述原则，本研究对各地区碳排放进行了约束尝试，计算得出各

地区碳排放约束值如图 8 所示。

其中，碳排放试点地区在 2020 年前后基本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东

中部发达地区在 2020 年后碳排放不再增长，到 2025 年基本达到峰值。中

西部中等发达地区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将经历碳排放快速增长期，在

2020 年后排放量增长有放缓趋势，到 2025 年达到平台期，在 2030 年后

碳排放开始下降。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在 2030 年前碳排

放一直上升，到 2030 年后增速放缓，到 2040 年后开始下降。各地区分阶

段碳排放下降目标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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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碳排放试点地区 碳强度下降 35-40% 总量控制目标 绝对量下降目标 绝对量下降目标

东中部发达地区 碳强度下降 30-35% 碳强度下降 45-55% 总量控制目标 绝对量下降目标

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 碳强度下降 25-35% 碳强度下降 40-50% 碳强度下降 50-60% 总量控制目标

西部欠发达地区 碳强度下降 20-30% 碳强度下降 35-45% 碳强度下降 45-55% 碳强度下降 55-65%

全国 碳强度下降 33.9% 碳强度下降 46.6% 总量控制目标 绝对量下降目标

注：碳强度下降目标为相比 2005 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百分比。

(3) 地区碳约束可能产生的影响

各地区碳排放基准情景与约束目标的比较见图 9。

表 8  各地区分阶段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目标

图中蓝色为各地区基准情景排放，红色为约束情景排放。可以看出，

对于碳排放试点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碳排放约束一直存在，由于其减排

成本较西部地区较高，需要从西部地区购买额外的减排配额；对于中西部

中等发达地区，考虑其三产和生活的人均历史排放量较低，且减排成本较低，

未来将有富裕的碳排放配额，供东部地区使用。

对于碳排放试点地区，未来工业企业的排放量增长将逐步趋缓，其原

因是碳排放试点地区从 2015 年开始实现的能源结构转型及碳排放和能源

消费总量双轨约束将极大降低该地区碳排放。从其排放结构来看，2012 年

重点行业排放量基本不超过地区总排放量的 60%，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口密度增大，未来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为三产和生活排放。进一步收紧

碳约束目标将对地区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造成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煤

炭消费占比进一步下降，天然气和清洁能源比例进一步上升，建筑和交通

用能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均用能效率将向欧洲和日本等低能耗国家看

齐。如全国碳市场启动，可能需要从西部地区购买碳排放配额。

东部发达省份碳排放总量显著高于碳排放试点地区，且多为制造业大

省，三产和生活排放占比相对较低。由于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东部地区

二氧化碳排放将在 2025 年前后达到峰值，因此受到碳排放约束的比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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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地区基准排放情景与碳约束目标比较（单位：万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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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碳排放试点地区。如进一步收紧碳约束目标，东部地区需要显著提高工

业能效，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随着城镇化率加快，

东部发达地区人口将显著增加，但集中程度将低于北、上、广等超大型城

市，因此在 2015 年后主要碳排放增长将来自建筑、交通等非生产类排放，

要在未来 5-10 年内合理规划城镇布局，努力实现绿色城镇化，避免走美国

高生活排放的老路。

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是我国未来 10-20 年碳排放总量和增量最大的地

区。目前中西部地区工业排放占比普遍在 85% 左右，且以高耗能、高排放

行业为主，能源结构严重依赖煤炭，第三产业、生活排放占比较小，节能

减碳潜力较大。相比基准情景，工业排放需要在基准排放情景基础上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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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设定煤炭相对量削减或增

量控制目标并提出峰值年份

对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空气质量是其

煤炭消费总量的硬约束，有必要设定煤炭绝对量削减目标；对于辽宁中部、

山东、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

甘宁、乌鲁木齐等试点城市群，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

况设定煤炭相对量削减或增量控制目标并提出峰值年份；对于云南、广西、

贵州、宁夏等欠发达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气污染还不是最重要的约束条件，

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可能将成为其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约束指标，因此，在以

上地区可设定煤炭增量控制目标，确保煤炭消费量不超过生态红线，并通

过能源结构调整实现“十三五”期末二氧化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现。

在制定各地区煤炭约束目标或碳排放约束目标时应充分考虑该地区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明确政策目标

本研究选定我国某一省份作为案例研究，根据案例省的能源消费特点

建立量化模型。通过模型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碳排放约束条件趋紧，煤炭

中西部中等发达
地区是我国未来
10-20 年碳排放总
量和增量最大的
地区

15% 左右，但由于三产和生活人均历史排放较低，从人年均排放的角度从

东部地区获取了多余的碳配额，即便如此，需在 203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

峰值仍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

西部欠发达地区未来碳排放增速最快，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

都远高于碳排放约束值。我国西部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工业

排放占比普遍在 80% 左右，且在未来仍有上升趋势，生活排放较低，节能

降碳潜力最大。相比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用于重点排放企业占比较高，

重点排放企业受约束用能比例最大。因此有必要对西部地区的煤炭消费总

量进行合理限制，鼓励采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更清洁的能源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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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逐渐下降，而天然气消费量逐渐上升。如果设定煤炭总量约束目标，

随着煤炭消费总量约束条件趋紧，碳排放量逐渐下降，而天然气消费量逐

渐上升。进一步应用该模型研究不同地区时发现，各地区由于能源消费特

点和政策目标差异，模型的约束条件和运行结果也会有较大不同。因此，

在设定地区煤炭消费总量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能源消费特点，明确政

策目标，并进行充分的费用效益分析，对设置约束目标的成本进行量化分析。

在设定地区碳排放约束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在

“自上而下”制定碳排放约束目标的同时应“自下而上”对各地区经济、

人口、产业结构、排放总量和减排成本进行预测，科学合理分配地

区碳排放约束目标

从基准情景来看，未来各地区经济、人口、产业结构等基本指标均存

在很大的地域差异，各地区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人年均历史排放量也

都不尽相同。本研究尝试将全国分为四类地区，根据人均 GDP，为经济发

展不同水平的地区设定不同的限排企业门槛和控排系数，对重点排放企业

进行约束。考虑到东部地区三产和生活历史排放量较大，在对各地区三产

和生活碳排放进行约束时考虑到人均历史排放，给西部地区留出更多的排

放空间。为确保国家在 2030 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如前分

析说明，要求碳排放试点地区在 2020 年前达到峰值，东中部发达地区在

2025 年前达到峰值，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碳排放约束相

对较松，在 2030-204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在 2030 年后开始受到相应的

碳强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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